
本票委託擔當付款約定事項
第　一條 存戶委託貴行擔當付款之本票，屆期提示時，請憑原留印鑑自所開立之支票存款帳戶逕行付款。如因存款餘

額不足退票時，該紀錄應與支票餘額不足退票，合併計算。

第　二條 存戶應簽用貴行或經財政部核准之票券金融公司印發並以申請書填具明細委託貴行擔當付款之本票，否則以
退票處理。

第　三條 到期日在發票之前或到期日記載不全者，不論有無存款一律退票。

第　四條 本票在提示期限經過前撤銷付款委託，經執票人提示後，貴行應予列入紀錄。存戶未於規定期間內將贖回之
本票及退票理由單送交貴行註記紀錄一年內達三張時，貴行得終止擔當付款委託，存戶應即繳回剩餘之空白
支票。存戶如於其他金融機構有上述情形，而經票據交換所公告者，亦同。

第　五條 本約定未列事項，願遵照與貴行簽訂之支票存款約定事項辦理。


